附件2-2

2026年度新建湖南省院士工作站项目
申报指南

一、项目支持类别
项目支持：新建湖南省院士工作站项目。
二、申报单位主体资格
本通知所指申报单位是指2025年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发文认定的企业类（含联合单位为有明确成果转化任务的企业）院士工作站建站单位。
本项目仅支持2022年9月29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财政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2﹞53号）文件下发后，2025年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发文认定的企业类（含联合单位有明确成果转化任务的企业）院士工作站。
三、申报条件
1.2025年被认定为“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
2.建站单位（含联合单位）与院士团队有明确产学研合作任务，并与院士本人签订了联合共建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
3.按要求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如实填报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绩效情况。
四、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建站依托单位填写申报材料后直接向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专项办公室（简称为“专项办”）申报。
（二）资格审查。专项办对申报材料汇总后进行形式审查。
（三）评审立项。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开展评审立项工作,对入围项目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拨付资金。2026年安排2025年度新建企业类院士工作站——湖南东映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万元。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内容
申报单位提交《新建湖南省院士工作站项目申报书》。《申报书》包含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情况绩效自评表、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情况工作报告、联合共建协议、成果转化项目协议等。
（二）报送要求
申报材料含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纸质材料一式3份，将《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内容合并双面打印胶装，封脊注明单位名称，加盖骑缝章，邮寄至专项办。电子材料包括word版《申报书》、盖章版《申报书》及佐证材料的合订本扫描件、Excel信息汇总表等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注意事项
1.申报时应详细阅读填报提纲和说明,确保信息与数据的准确性,凡涉及保密内容的,需按国家保密规定办理。相关表格可在省科协网站通知公告栏相关链接内下载。
2.申报单位对提交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如发现并经查实申报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该单位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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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湖南省院士工作站项目申报书



申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信箱：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专项办公室制
2026年


附1
	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情况绩效自评表

	工作站依托单位（盖章）：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
指标
	年度进站工作院士、专家、博士人数
	共      人，其中：
院士     人，高级职称专家     人，博士     人

	
	开展战略咨询、培训讲座、科技创新服务等活动次数和人数
	共      次，参加人数       人

	
	助力科研资源筹措能力提升
	联合申报科技项目      个，
获得项目资金         万元

	
	助力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量
	共       项，其中：
省级以上科技奖励     项

	经济
效益
	助力产生经济收入
	                   万元

	
	助力新增税收
	                   万元

	社会
效益
	助力产业赋能与核心竞争力提升
	助力新增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数量          项

	
	助力创新生态与长远发展支撑
	新增专利、标准、软著、新品种培育等数量        项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协同育人成效与社会贡献度情况
	联合培养人才共       人，
其中：高级      人，博士      人

	
	
	

	
	对地方或行业的带动作用情况
	  显著□   明显□   
  一般□   无□

	
	
	评价意见：（由地方工作站管理部门盖章，可另附页说明）                                                         

	社会公益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
	院士专家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签约院士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数据统计时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附2

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绩效情况工作报告
（提纲）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二）建站双方合作情况
（三）建站任务目标落实情况
1.建站协议签订时明确的合作任务、目标；
2.现阶段执行进度和完成情况；
3.2025年建站成果（根据附1“2025年度工作站运行情况自评表”的内容列举说明，数据统计年限为2025年1月—12月）
（四）技术需求、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五）相关佐证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有效期在2026年12月31日之后的工作站共建协议、具体项目合作协议，2025年度关键财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进站专家团队在站开展活动情况，建站单位2025年度新增的荣誉、知识产权、与进站团队联合申报的项目及与申报内容相关的其他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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